
欣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國內第一次無擔係轉換公司債發行及轉換辦法

一、債券名稱

欣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 「本公司」)國 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
債(以 下簡稱 「本轉換公司債」)。

二 、發行 日期

西元 2Ul2年 3月 7曰 (以 下簡稱 「發行 日」)。

三 、發行期間

發行期問三年 ,自 西元 2Ul2年 3月 7日 ,發行至西元 2U15年 3月 6日 到
期(以 下簡稱 「到期日」)。

四 、發行總額

發行總額為新台幣貳億元整 。

五 、債券面額

每張面額為新台幣壹拾萬元整 ,依票面金額十足發行 U

六 、債券票面利率

票面年利率為 UU/U。

七 、還本付 t皂 日期及方式

依本辦法第六條規定 ,本轉換公司債之票面利率為 UU/U,故無需訂定付息
曰期及方式 。本轉換公司債之持有人(以 下簡稱 「債權人」)除依本辦法第
十四條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或依本辦法第二十三條行使賣回權 ,及本公司
依本辨法第二十二條提前收回者外 ,到期時依債券面額以現金一坎償還 。

八 、擔保情形

本轉換公司債為無擔保債券 ,惟發行後 ,本公司另發行或私募其他有擔保
附認股權或轉換公司債時 ,本轉換公司債亦將比照該有擔保附認股權或轉
換公司債 ,設定同等級之債權或同順位之擔保物權 。

九 、轉換標的

本公司之普通股股票 ,本公司將以新發行之普通股換發之 。

十 、轉換期間

債權人自本轉換公司債發行滿一個月之次日(2U坨 年 4月 8日 )起
,至到期

日前十目φUl5年 2月 ∥ 日)止 ,除依法暫停過戶期問 ,及本公司無償配
股停止過戶日、現金股息停止過戶日及現金增資認股停止過戶日前十五個
營業曰起 ,至權利分派基準日止 ,辦理減資之減資基準日起至減資換發股
票開始交易日前一日止 、合併或分割基準日之公告日前三個營業日起到合
併或分割基準日止 ,得隨時向本公司請求依本辦法規定將本轉換公司債轉
換為本公司普通股 ,並依本辦法第十四條、第十五條、第十八條規定辦理 。

十一 、承銷方式及擬掛牌處所 :

(一 )承銷方式 :本坎國內第一坎無擔係轉換公司債發行總額新台幣 2UU,UUU

仟元整 ,全數委由承銷商對外公開銷售 ,以詢價圈購方式對外公開銷售。

(二)擬掛牌處所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十二 、募集資金之用途及預計可能產生效應 :



(一 )資金用途 :償還銀行借款及購買機器設備

(二)蟗馽蠹會麮瞏店暠螯令窘鬤籫箵鎥
款金額,主要借款來源皆以馬來西亞

釜後償還銀行借款 ,則 利 .怠 費用能有效

降低 。另本公司為因應市場變化及客戶訂單需求 ,規劃購買機器設備 ,

以達成產能需求 ,以 致本公司營運規模提升 。綜上 ,募集資金計畫執行
完畢後 ,將創造本公司營收及獲利增加 ,並加強長期資金及財務運用靈
活度 ,可提供本公司營運競爭力 ,以增加股東權益 。

手三 、羃雥難閘曩逾藽耒募是毚處理茗或

(一法褒據 「玲團發行人籌毒鑫發行宥價證券處瑆導萴j之攬寔 ,屨於募龒與

發待宥價證奏經證券盞管機鶭申蕔生嶔邍崶錒邍之礅起 ,三儷勇為全數

募足並收足現釜款項 ,莙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者 ,得再延長三個月 ,並

以一坎為限 。

(二)若逾期尚未全數募足並收足現金款項者 ,證券主管機關得撤銷或廢止本
玫申請之案件 。

十四 、請求轉換程序

(一 )債權人透遇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集保公司」)

以帳簿劃撥方式辦理轉換

債權人至原交易券商瞋具 「轉換公司債帳簿劃撥轉換/贖回/賣 回申請

書」(註明轉換),由 交易券商向集保公司提出申請 ,集係公司於接受申

請後送交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 ,於送達畤即生轉換之效力 ,且不得申請
撤銷 ,並於送達後五個營業日內完成轉換手續 ,直接將本公司新發行之

普通股撥入該債權人之集保帳戶 。

(二

獾嬃全盦澋全髳袤鼖籦斖藅毒努龑轟窪畟鑒荸
換為本公司普通股時,一

十五 茂轉換價格及真謂整

〔一〕轉攮價挌之訂定方式

本轉換公司債轉換價格之訂定 ,係瑛西元箌12年 2月 鴔 白為轉換價袼

訂定基準曰,取基準瑋(不含)前一 、三 、五個營業日本公司普通股收盤

價之簡單算術平均數擇一為基準價格 ,乘以 1U1%之轉換溢價率 ,為計

算轉換價格(計算至新台幣角為止 ,分以下四捨五入)之依據 。基準日前

如遇有除權或除息者 ,其經採樣用以計算轉換價格之收盤價 ,應先設算

為除權或除息後價格 ;轉換價格於決定後 ,實際發行日前 ,如遇有除權

或除息者 ,應依轉換價格調整公式調整之。轉換價格為每股新台幣鎞.9

兀

一

°

(二)轉換價格之調整

1.本轉換公司債發行後 ,除本公司所發行具有普通股轉換權或認股權之各

種有價證券而換發普通股股份者外 ,遇有本公司已發行之普通股股份增

加 (色含但不限於以募集發行彧私募方式辦理乏現金增資、盈餘轉增

資、資本公積轉增資、員二紅利轉增資、公司合併或受讓銫公司殷份發

行新股 、股票分割及現金增資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等),本公司應依

下列公式調整本轉換公司債之轉換價挌 (計算至新台幣角為止 ,分以下

嗨捨五入 ,向 下調整 ,向 土則不予謂整),並禹請橿檯買賣中心公告 ,

於新股發行除權基準日 (註 l)調整之 。

、



調整後轉換價格=

調整前轉換價格×已發行股數(註 2)+每股繳款金額(註 3)× 新股發行股數

已發行股數十新股發行股數

註 l:如於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之除權基準日變更新股發行價格 ,則依
更新後之新股發行價格重新按上列公式調整 ,如 經設算調整後
之轉換價格低於原除權基準日前已公告調整之轉換價格 ,則 函
請櫃買中心重新公告調整 。如為合併或受讓增資則於合併或受
讓基準 日調整 ;股票分割則於股票分割基準日調整 ;如 係採詢
價圈購辦理之現金增資或現金增資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 ,因

無除權基準 日 ,則於股款募足日 ;如 係採私募方式辦理之現金
增資 ,則於私募交付 日調整 。

註 2:已發行股數應包含發行及私募股數 ,並應減除本公司買回但尚
未註銷或轉讓之庫藏股股數 ;新股發行股數應包含私募股數 。

註 3:新股繳款金額如係屬無償配股或股票分割 ,則 其繳款金額為零
。如係屬員工紅利發行新股 ,每股繳款額應以股東會前一日之
收盤價 ,並考量除權除息之影響 。若係屬合併增資發行新股者
,則 其每股繳款額為合併基準日前依消滅公刁最近幾經會計師
簽證或核礙之財務報表計算之每股淨值乘以換股比例 。如係受
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 ,則每股繳款額為受讓基準 日前受讓之
他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計算之每股淨值
乘以換股比例 。

2.本轉換公司債發行後 ,遇有本公司以低於每股時價 (註 l)之轉換或認
股價格再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普通股轉換權或認股權之各種有價證券
時 ,或非因辦理現金增資而賦予他人本公司普通股認購權時 ,轉換價格
依下列公式調整 (計算至新台幣角為止 ,分以下四捨五入 ,向 下調整 ,

向上則不予調整),並函請櫃檯買賣中心公告 ,於前述有價證券或認股
權發行之日或私募有價證券交付 日調整之 :

調整後轉換價格=

調整前轉換價格 ×已發行股數(註 +
2) 新發行 或私募具有

普通股轉換權或認

股權之有價證券其

轉換或認股價挌

已發行股數十新發行或私募具有普通股轉換權或認股權之有價證券其可
轉換或認購之股數

l:每股時價為再發行或私募具有普通股轉換權或認股權之各種有
價證券之訂價基準日或私募有價證券交付日之前一 、三 、五個
營業日本公司普通股收盤價之簡單算術平均數擇一 。

2:已發行股數應包含發行及私募股數 ,並減除本公司已買回惟尚
未註銷或轉讓之庫藏股股數 ;再發行或私募具有普通股轉換權
或認股權之各種有價證券如係以庫藏股支應 ,則 調整公式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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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發行股數應減除新發行有價證券可轉換或認股之股數 。

3.本轉換公司債發行後 ,如遇本公司非因庫藏股註銷之減資致普通股股份

減少時 ,應依下列公式計算調整後轉換價格(計算至新台幣角為止 ,分以

下四捨五入),並函請櫃檯買賣中心公告 ,於減資基準日調整之 。

調整後之轉換價格=
調整前轉換價格 ×(減資前已發行普通股股數/減資後已發行普通股股數)

註 :已發行股數包括已發行普通股及私募股份總數 ,並減除本公司買
回惟尚未註銷或轉讓之庫藏股股數 。

(三)除 息時轉換價格之謂整

本轉換公司債發行後 ,如遇本公司配發普通股現金股利占每股時價之比

率超過 1.5U/U時 ,應按所占每股時價之比率於除息基準日調降轉換價格
(計算至新台幣角為止 ,分以下四捨五入),並應函請櫃買中心公告謂

整後之轉換價格 。本項轉換價格調降之規定 ,不適用於除息基準日 (不

含)前 已提出請求轉換者 。其調整公式如下 :

調降後轉換價格=
調降前轉換價格 ×(l一發放普通股現金股利占每股時價(註 )之比率)

註 :每股時價以現金股息停止遇戶除息公告罶之前一 、三 、五個營業
日擇一計算普通股收盤價之簡單算術平均數為準

十六 、無法換發壹股之餘額處理

本轉換公司債申請轉換為普通股時 ,若有不足壹股之股份金額 ,除折抵

集保劃撥費用外 ,本公司將以現金償付(計算至新台幣元為止 ,角 以下四

捨五入)。

十七 、轉換年度現金股利及股票股利之歸屬

(一 )現金股利

1.本轉換公司債搏有人於當年度一月一日起至當年度本公司向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洽辦現金股息除息公告曰前三個營業日(不 含)

以前請求轉換者 ,參與當年度股東會決議發放之前一年度現金股利 。

2.本轉換公司債持有人於當年度現金股 t急 除t急 基準日次日起至十二月三十

竀鎏蔠 )霮瓖簆遠鼕焋蘩直鰷 鬤鬈髮墅譥犚餈讒鍌簽彘零
一年度

    ﹉
(二)股票股利

1本轉換公司債持有人於當年度一月一日起至當年度本公司向財團法人中     

一

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洽辦無償配股除權公告日前三個營業日(不 含)    :
以前請求轉換者 ,參與當年度股東會決議發放之前一年度股票股利 。      石

堪笲餽齷蠶襳羻斖鬘鼞驪薌旦暈晝
十八 、轉換後之權利義務

轉換後新發行之普通股 ,其權利義務與本公司已發行普逼股之權利義務

才目同 。

十九 、本轉換公司債之土櫃及終止土櫃



本轉換公司債於發行日之前向櫃檯買賣中心申請上櫃買賣,至全數轉換
為普通股股份或全數由本公司買回或償還時終止上櫃 ,以上事項均由本
公司洽主管機關同意後公告之 。

二十 、轉換後新股之上市

轉換後新發行之普通股自交付日起於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上櫃買賣。

二十一 、股本變更登記之作業

本公司應於每季結束後十五日內將前一季因本轉換公司債轉換所交付
之股票數額予以公告 ,每季並應向公司登記之主管機關申請資本額變更
登記至少一坎 。

三十二 、本公司對本轉換公司債之提前贖回權

(一 )本轉換公司債於發行滿一個月之坎日φUl2年 4月 8日 )起至發行期閭
屆滿前四十日(2Ul5年 1月 巧 曰)止

,若本公司普通股股票在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之收盤價格連續三十個營業日超過當時本
轉換公司債轉換價格達百分之三十(含 )以 上時 ,本公司得於其後三十
個營業日內 ,以掛號發給債權人(以 「債券收回通知書」寄發日前五個
營業日債權人名冊所載者為準 ,對於其後因買賣或其他原因始取得本
轉換公司債之投資人 ,則 以公告方式為之)一份三十日期滿之 「債券收
回通知書」(前述期問自本公司寄發之日起算 ,並以該期閭屆滿日為債
券收回基準日),且函請櫃檯買賣中心公告 ,並於該期問屆滿時 ,按債
券面額以現金全數收回流通在外之本轉換公司債 。

(二)本轉換公司債發行滿一個月之坎φU12年 4月 8日 )日 起至發行期問屆
滿前四十日φU15年 1月 竻 日)止

,本轉換公司債流通在外餘額低於原
發行總額之 1UU/U時 ;本公司得以掛號寄發給債券持有人(以 「債券收回
通知書」寄發日前五個營業日債權人名冊所載者為準 ,對於其後因買
賣或其他原因始取得本轉換公司債之投資人 ,則 以公告方式為之)一份
三十日期滿之 「債券收回通知書」(前述期間自公司寄發之日起算 ,並

以該期閭屆滿日為債券收回基準日),且函請櫃買中心公告 。本公司將
以寄發 「債券收回通知書╛之日 (含 )起加計三十曰作為債券收回基
尋暐 ,債券譸有人箊債毒收冒基辜雇前氃書面耳覆摹公司股務欃構謈
寨琪現金贖曰者 (於送違晇摯生效虍 ,鐰郵寄者崁鄯戳目為憑〕 ,摹

公矞即於債毒收珂墓準璕後互偪營羃曰婁債券番額葌現奎贖回該債券
壽有人之本轉換公蒔債 吾

(三 )若債券持有人未於債券收回基準日前以書面回覆本公司股務機構者 ,

本公司得按當時之轉換價格 ,以債券收回基準日為轉換基準日 ,將其
所持有之本轉換公司債轉換為本公司之普通股 。

二十三 、債權人之賣回權

本轉換公司債以發行滿二年之日θUl4年 3月 7日 )為債權人提前賣回本
轉換公司債之賣回基準日,並依下列原則辦理 :

本公司應於本轉換公司債賣回基準曰φUl4年 3月 7日 )之三十日前 ,以

掛號發給債權人一份 「債券持有人賣回權行使通知書」 ,並函請櫃買中
心公告本轉換債持有人賣回權之行使 ,債權人得於公告後三十日內以書
面通知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於送達時即生效力 ,採郵寄者以郵戳為憑 ,

不得撤回;並以該期間屆滿日為賣回基準日)要求本公司以債券面額加計
利息補償金將其所持有之本轉換公司債贖回 :滿二年之利息補償金為債
券面額之 2.UlU/U(年 收益率為 1.UUU/U)。 本公司受理賣回請求 ,應於賣回
基準日後五個營業日內以現金贖回本轉換公司債 。



二十四 、所有本公司收回(包括由證券商營業處所買回)、 償還 ,或 已轉換之本

轉換公司債將被註銷 ,不 再賣出或發行 ,其所附轉換權併同消減 。

二十五 、本轉換公司債及所換發之普通股均為記名式 ,其過戶 、異動登記 、設

質、遺失等均依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及公司法相關之
規定辦理 ,另 稅賦事宜依當時之稅法規定辦理 。

二十六、本轉換公司債由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為債權人之受託人 ,代表債權人之
利益行使查核及監督本公司履行本轉換公司債發行事頊之權責。凡持
有本轉換公司債之債權人 ,不論係於發行時認購或中途買受者 ,對於
本公司與其受託人之閭所定受託契約規定、受託人之權利義務及本發
行及轉換辦法均予同意 ,並授與受託人有關受託事項之全權代理 ,此

頊授權並不得中途撤銷 ;至於受託契約內容 ,債權人得在營業時閭內
隨時至本公司或受託人營業處所查詢 。

二十七 、本轉換公司債委由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辦理轉換及還本付息事宜。

二十八 、本轉換公司債之發行依證券交易法第八條規定不印製實體債券 。

二十九 、本轉換債發行及轉換辦法所適用之準據法為中華民國法律 。

三十 、本轉換債發行及轉換辦法其訴訟管轄法院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

三十一、本轉換公司債發行及轉換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之處 ,悉依相關法令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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